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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廉政月刊 

114 年 11 月 

 

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政風室編撰 

本 期 目 錄 

廉政法規專區 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懶人包-可以直接外部通報嗎？ 

廉政風險案例 約僱管理員收受收容人不當金錢 

公務機密 

維護宣導 
交通警察洩密！轉傳賴士葆撞傷 2 女個資  判
刑 6 月緩刑 4 年 

機關安全 

維護宣導 

注意附有鋰電池相關設備（如手機、筆電、行動電源

等）之正確使用與管理 

反詐騙宣導 慎防普發萬元詐騙 

為鼓勵檢舉貪瀆不法，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： 

(一)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於上班日日間(08:30-17:30)，法務部廉政署各地區調查組均

有值勤人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。 

(二)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

料-我爆料)。 

(三)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「10099 國史館郵局第 153 號信箱」。 

(四)「傳真檢舉」方式：專線為「02-2381-1234」。 

(五)「網頁填報」方式：請參見法務部廉政署首頁（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）/檢

舉和申請專區/檢舉管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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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法規專區 

公益揭弊者保護法懶人包-可以直接外部通報嗎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來源：法務部廉政署-肅貪業務專區-揭弊者保護專區-常見問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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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風險案例 

職員與收容人不當金錢往來篇 

約僱管理員收受收容人不當金錢 

案例故事 

某監獄約僱管理員甲利用值勤巡邏之際，於舍房外向收容人乙透露

有資金需求，收容人乙希望服刑期間能受甲多加關照，遂主動表示可提

供新臺幣 5 千元供其花用，甲遂將郵局帳號資料書寫於便條紙交予收容

人乙收執，收容人乙於是寫信委由母親丙匯款 5 千元至甲提供之帳號。

甲後來於值班巡邏時，兩次見收容人乙於舍房內吸菸，即不予以勸導、

警告、制止等行為，做為職務上裁量寬鬆管理收容人乙之對價。 

    某監獄經行政調查以甲收受收容人乙不正利益違反勤務務規定，考

量未有期約情形並主動退還款項，依據「法務部所屬矯正機關人員獎懲

標準表」第 5 點第 11 款予以記過 1 次處分。甲向司法機關自首，經檢

察機關偵結涉有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之罪提起公訴，並經地方法院判決

免刑。 

風險評估 

1、 矯正機關具高度封閉性，收容人平日會對管理人員察言觀色，藉機

討好或試探需求，管理人員若存僥倖心態，稍有不慎可能衍生違法

犯紀事件。 

2、 約僱管理員有多家銀行債務，又機關並無銀行要求每月薪資扣款償

還債務之資訊，無法先期予以列管關懷輔導，在收支短絀下可能衍

生利用職權給予收容人寬鬆管理，向收容人或其家屬交換不當利

益。。 

防治措施 

1. 約僱管理員多屬短期性質，流動性頻繁，教區科員或主管除對其執

行勤務加強督導，更要主動關懷渠家庭、生活、經濟等狀況，以先

期掌握有無工作或生活違常情形，俾適時協助及輔導。 

2. 機關各級主管除利用會議、工作督導時機強化同仁法治觀念，對約

僱人員適機個別宣導貪污治罪條例、刑法瀆職罪章及矯正機關同仁

違失案例，以生警愓之效，及深植依法行政觀念。 

 

 

資料來源：法務部矯正署防貪指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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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警察洩密！轉傳賴士葆撞傷 2 女個資 

判刑 6 月緩刑 4 年  

2025-10-08 15:41 聯合報／  記者王聖藜／台北即時報導  

  國民黨立委賴士葆開車撞傷 2 名女子，道歉並和被害人和解，

2 名女子報案後發現個資外洩提告，台北市警大安交通分隊洪

姓警員被訴；台北地院審理，依公務員假借職務機會非法利用

個資罪判洪有期徒刑 6 月，緩刑 4 年，向公庫支付 25 萬元。得

上訴。  

  判決說，2024 年 7 月 9 日晚上 9 時許，賴士葆駕駛休旅車行

經台北市瑞安街巷弄路口時，未禮讓綠燈通過馬路的行人，撞

傷張姓、蔡姓 2 名女子。  

  警方獲報到場對賴士葆施以酒測，酒測值為 0，且 2 名女子

不提告，警方對賴士葆開出 6000 元的交通違規罰單。  

不過，大安交通分隊洪姓警員第 2 天凌晨 0 時，將女同仁傳送

至群組的照片、車禍行車紀錄器檔與使用警用電腦查詢的當事

人個資轉傳給「獨家報導」劉姓採訪主任對外披露，另有數家

媒體再跟進報導。  

  2 名受傷女路人不滿媒體刊出行車記錄器影片與擷圖揭露她

們的長相，認為個資遭外洩，報警提告，檢察官偵辦，查出是

洪將資訊轉傳給特定的媒體，依個資法、刑法洩密等罪嫌起訴

本案。  

  法院審理時，洪認罪，法官認為，洪未能謹守分際、洩露案
件當事人資訊，法治觀念顯有不足，考量洪坦認犯行，2 名已
成年兒子分別就讀大學、研究所等量刑因子，依法判決。  

 

https://udn.com/news/reporter/NTA4OTE=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B3%B4%E5%A3%AB%E8%91%86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5%80%8B%E8%B3%87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6%8F%90%E5%91%8A
https://udn.com/search/tagging/2/%E8%BB%8A%E7%A6%8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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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嚴加注意附有鋰電池相關設備（如手機、筆電、行動電源等）之正確

使用與管理，重點包括：  

(一)使用安全：避免過度充電、邊使用邊充電等情形，並留意電池是否異常發熱。 

(二)存放安全：勿置於高溫、潮濕或陽光直射處，亦不宜長時間封存於不通風環境。 

(三)充電安全：應使用原廠或經認證充電設備，避免於夜間或無人看管時長時間充電。 

(四)檢查與處置：定期檢查辦公場所內鋰電池產品，如發現膨脹、滲液、破裂或異常

發熱者，應立即停用並依規妥善處置。 

發布日期：2024/09/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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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詐騙宣導 

 
慎防普發萬元詐騙 

 

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詐網 

新聞快訊 114-09-10 

 


